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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式說明

依112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會議結論，電能躉
購費率計算公式如下：

壹、112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計算公式草案

2

期初設置成本 ×資本還原因子 + 年運轉維護費
躉購費率=

年售電量

資本還原因子=

(1+平均資金成本率)
躉購期間

-1

平均資金成本率 × (1+平均資金成本率)
躉購期間

年運轉維護費= 期初設置成本 ×年運轉維護費占期初設置成本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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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12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計算公式草案

二、公式意義與內涵

(一)躉購合約期間，各年淨收入現值之和等於期初設置成本。
(二)均化之躉購費率，公式中之參數皆為長期平均的概念。
(三)平均資金成本率等於自有資金與外借資金的平均成本率。

三、公式特色

(一)固定費率長期躉購，讓業者可掌握每期之現金流量，降低
業者營運風險。

(二)鼓勵經營效率較佳之業者優先進入市場。
(三)投資風險溢酬反映於平均資金成本率。



4

貳、 112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草案

一、電能躉購費率審定原則

(一)技術成熟者優先：為鼓勵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依再生能源
發電技術進步情形檢討再生能源之躉購類別、級距及躉購費率
，並以技術較成熟、具節能減碳、經濟及產業發展效益者優先
推廣。

(二)具公信力之資料及數據：審議各項參數應考量資料來源及參採
數據之公信力、客觀性及適用於我國氣候及資源條件、用電需
求等發展環境之特性。

(三)考量再生能源整體發展情形：考量再生能源技術進步、推廣目
標達成及電力市場發展，在兼顧環境保護、國土利用、調合電
力市場交易、社會公平性或相關政策下，就相關費率及參數水
準做適當調整。

(四)優先鼓勵最佳資源場址：優先鼓勵開發最佳資源場址外，但為
兼顧再生能源區域均衡發展效益，必要時得制定獎勵機制與訂
定差異化費率。

(五)共同決議：其他經分組會議討論議題所做之共同意見，提請審
定會予以確認參採。



二、112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試算—各期上限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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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112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草案

註1：112年度起依電業法提撥電力開發協助金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其躉購費率加計「發電設施與輸變電設施電
力開發協助金提撥比例」規定之提撥費率。

註2：經濟部得視再生能源發電技術進步、成本變動、目標達成及相關因素，或視實務需求及情勢變遷之必要，
召開審定會檢討或修訂之。

再生能
源類別

分類 裝置容量級距
第一期上限費率

(元/度)

第二期上限費率
(元/度)

太陽

光電

屋頂型

1瓩以上不及20瓩 5.8368 5.7340 

20瓩以上不及100瓩 4.3811 4.3027 

100瓩以上不及500瓩 3.9565 3.8856 

500瓩以上 4.0019 3.9321

地面型 1瓩以上 3.9279 3.8509

水面型

(浮力式)
1瓩以上 4.3225 4.2445 



二、112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試算-額外費率計算說明
(一)所有分類級距以模組回收費每瓩1,000元計算額外費率。
(二)屋頂型併網工程費、加強電力網依台電公告數值計算。
(三)依各分類級距費率計算額外費率：高效能模組為6%、原住民地區或偏遠地區1% 。
(四)以地面型費率計算額外費率：漁業環境友善公積金為1%、以農業或漁業經營結合綠能設置

為5%、高速公路服務區停車場土地設置為6%、學校光電運動場為10%，若有金屬浪板再
加4%。

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計算方式，係先將各期上限費率乘以(1+加成比例)計算後，最後再加計本附表額外
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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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112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草案

分類 裝置容量
級距

模組回
收費

(元/度)

加強電力網 屋頂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
併網工程費(元/度)

高效
能模
組

(元/度)

原住
民地
區或
偏遠
地區

(元/度)

漁業
環境
友善
公積
金

(元/度)

一地兩用型態(元/度)

輸電級 配電級

低壓 高壓
以農
業或
漁業
經營
結合
綠能
設置

高速
公路
服務
區停
車場
土地
設置

學校
光電
運動
場型
態

學校光
電運動
場施作
金屬浪
板型態

50瓩以上
不及100
瓩

100瓩
以上
不及

500瓩

50瓩
以上
不及
2,000
瓩

屋頂型

1瓩以上不
及20瓩

0.0656 0.0866 0.1356

0.0688 0.0964 0.0413

0.3440 0.0573

0.0385

0.1925
-- -- --

20瓩以上
不及100瓩 0.2582 0.0430

100瓩以上
不及500瓩 0.2331 0.0389

500瓩以上 0.2359 0.0393

地面型 1瓩以上
--

0.2311 0.0385 0.2311 0.3851 0.1540

水面型
(浮力式)

1瓩以上 0.2547 0.0424 -- -- -- --

註1：根據「再生能源加強電力網工程費用分攤原則及計費方式」繳納輸電級或配電級均化併網單價費用者，參照前述計費方式之電壓等級、
容量級距劃分及累進計算方式，依本表加計加強電力網額外費率；同時根據「再生能源加強電力網工程費用分攤原則及計費方式」與
「屋頂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併網及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代辦工程費計費方式」繳納配電級均化併網單價費用及併網工程費者，依所屬裝置
容量乘以本表加強電力網額外費率後，再除以總裝置容量之平均值(以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後第四位)，加計加強電力網額外費率。

註2：根據「屋頂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併網及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代辦工程費計費方式」繳納併網工程費者，參照前述計費方式之電壓等級、容
量級距及累進計算方式，依所屬裝置容量乘以本表屋頂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併網工程費額外費率後，再除以總裝置容量之平均值(以四捨
五入取至小數點後第四位)，加計屋頂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併網工程費額外費率。

註3：經濟部得視再生能源發電技術進步、成本變動、目標達成及相關因素，或視實務需求及情勢變遷之必要，召開審定會檢討或修訂之。



二、112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試算-額外費率計算說明
(五)112年度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併聯輸配電業特高壓供電線路額外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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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112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草案

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之計算方式，係先將各期上限費率乘以(1+加成比例)計算後，最後再加計本附表額
外費率。

分類 裝置容量級距

特高壓升壓站輸電線路
輸電線路長度公里數*額外費率

(元/度)

GIS特高壓升壓站
(元/度)

GIS以外特高壓升壓站
(元/度)

69kV 161kV以上 69kV 161kV以上 69kV 161kV以上

屋頂型

1瓩以上不及20瓩

架空線：
0.0260

地下電纜：
0.0474

架空線：
0.0084

地下電纜：
0.0289

屋內型：
0.6566
戶外型：

0.4690

屋內型：
0.5159
戶外型：

0.3283

0.4690 0.3283

20瓩以上不及100瓩

100瓩以上不及500瓩

500瓩以上
地面型 1瓩以上
水面型

(浮力式)
1瓩以上

註1：併聯輸配電業特高壓供電線路，且有設置或共用升壓站，依本表分別加計不同態樣之輸電線路長度公里數(以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後
第三位)乘以輸電線路額外費率(以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後第四位)。輸電線路長度確認方式如下：

(1) 升壓站設置者：升壓站設置者於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竣工查驗時確認之輸電線路長度。
(2) 升壓站租用者：升壓站設置者於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竣工查驗時確認之輸電線路長度；若升壓站設置者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尚未竣工查

驗，則於升壓站設置者竣工查驗並確認輸電線路長度後，溯及反映輸電線路之額外費率。
註2：併聯輸配電業特高壓供電線路，且使用氣體絕緣開關設備(GIS)設置或共用升壓站者，依本表加計屋內型(依建築法請領建造執照)或戶

外型GIS特高壓升壓站額外費率。
註3：根據「太陽光電發電業設置共同升壓站及容量分配作業要點」第四點第四項之新設共同升壓站，依其共同升壓站使用率加計太陽光電

發電設備併聯輸配電業特高壓供電線路額外費率，調整之額外費率生效日係以新併聯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完工日起算，並適用併聯
至同一共同升壓站之全數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前述使用率係以特高壓升壓站併網容量除以特高壓升壓站總容量計算(以四捨五入取至
小數點後第四位)，特高壓升壓站有擴充容量之情形，使用率係以擴充部分特高壓升壓站併網容量除以擴充部分特高壓升壓站總容量
計算：

(1) 共同升壓站運轉第一至二十年(以併聯至該共同升壓站之首件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完工日起算)且使用率不及70%者：依本表額外費率除
以使用率後再乘以70%(以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後第四位)，加計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併聯輸配電業特高壓供電線路額外費率。

(2) 共同升壓站運轉第二十一年起，使用率30%以上且不及100%者：依本表額外費率除以使用率後再乘以30%，加計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併
聯輸配電業特高壓供電線路額外費率。

(3) 共同升壓站運轉第一至二十年且使用率70%以上或共同升壓站運轉第二十一年起，使用率不及30%或100%以上者：依本表加計太陽光
電發電設備併聯輸配電業特高壓供電線路額外費率。

註4：經濟部得視再生能源發電技術進步、成本變動、目標達成及相關因素，或視實務需求及情勢變遷之必要，召開審定會檢討或修訂之。

1.特高壓升壓站及輸電線路額外費率沿用111年度審定會公告數值，係參考台電公司、業者提
供之案例資訊，計算不同電壓等級與設置型態之外加費率。

2.符合「共同升壓站及容量分配作業要點」之特高壓升壓站，額外費率適用對象調整為特高
壓升壓站，另符合作業要點第四點第四項之新設共同升壓站，額外費率依使用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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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12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草案
三、躉購制度獎勵及配套措施
(一)重要調整機制

1.特高壓升壓站及輸電線路額外費率註1

(1)課題說明
符合「太陽光電發電業設置共同升壓站及容量分配作業要點」(簡稱:作業要點)
第4點第4項之共同升壓站，升壓站大部分併網容量由輸配電業分配，額外費率
納入使用率，減輕還款壓力。

(2)調整方式
A.維持總收益相同下，依使用率反映額外費率：原機制設計為第1年即滿載，上
述升壓站有逐年併網、運轉超過20年情形，故將使用率納入，但維持總收益相
同，減輕業者還款壓力。

B. 前期使用率較低時保障70%收入以利還款：以WACC外借資金比例70%設計，
前期使用率較低時，提供70%最低收入保障以利優先還款；後期反映剩下30%。

C.前期使用率較高時已有還款能力，維持原費率：使用率前期70%以上或後期不
及30%時，考量業者已有一定還款能力，維持原額外費率。

D.符合作業要點之升壓站直接適用升壓站相關費率：為簡政便民並避免售電收入
撥付爭議，符合作業要點之特高壓升壓站，特高壓相關額外費率適用對象調整
為特高壓升壓站，後續作業要點亦將同步檢討，避免法規適用疑義。

使用率 額外費率(元/度)

升壓站運轉
第1-20年

使用率不及70% 原費率註2÷使用率×70%

使用率70%以上 原費率

升壓站運轉第
21年起

使用率30%以上 原費率÷使用率×30%

使用率不及30% 原費率
使用率反映方式示意圖

補 扣

註1：特高壓相關額外費率適用竣工查驗時之費率。註2：以69kVGIS屋內型升壓站，輸電線路1公里(架空線)為例，原費率為0.6826元/度(0.6566元/度+0.0260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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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12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草案
三、躉購制度獎勵及配套措施
(一)重要調整機制

2.躉購費率寬限期起算始點及寬限期限
(1)課題說明

考量各類型案場申設程序及建置升壓站等需求，以完工費率搭配合理費率適用
寬限期限，使業者熟悉申設流程、妥善規劃並取得合理報酬。

(2)調整方式
A.為加速設置案場有效推動，112年度寬限期起算始點及寬限期限調整如下：
(A)電業之第一型發電設備，調整以取得電業籌設許可之日為起算始點，第二、

三型發電設備維持以取得同意備案之日為起算始點。
(B)考量設置時程與設備類型較無關聯，各類型裝置容量不及2MW案場，寬限期

限皆為4個月，併聯69kV以上升壓站者，寬限期限為12個月；裝置容量2-
10MW、或10MW以上案場，寬限期限維持111年度做法。

B. 過渡機制：
112年度以前取得電業籌設許可但未曾取得同意備案之第一型太陽光電發電設
備，全數以112年1月1日作為起算始點，且依112年度規範之寬限期限完工者，
適用112年度第一期上限費率。
類型 寬限期限起算始點 裝置容量 躉購費率寬限期限

第一型 籌設許可

2MW以下 無併聯升壓站：4個月；併聯升壓站：12個月

2-10MW 無併聯升壓站：6個月；併聯升壓站：24個月

10MW以上 無論有無併聯升壓站：24個月

第二型 同意備案

2MW以下 無併聯升壓站：4個月；併聯升壓站：12個月

2-10MW 無併聯升壓站：6個月；併聯升壓站：24個月

10MW以上 無論有無併聯升壓站：24個月

第三型 同意備案 2MW以下 無併聯升壓站：4個月；併聯升壓站：12個月



三、躉購制度獎勵及配套措施
(二)獎勵機制及配套措施執行作法說明

1.躉購費率加成機制計算說明
考量加成機制不因發電設備不同產生不同加成效果，故模組回收費、高效能模組加成
、原住民與偏遠區域加成、一地兩用設置型態加成、漁業環境友善公積金、加強電力
網、屋頂型併網工程費、特高壓升壓站及併聯輸配電業特高壓供電線路等，加成費率
以費率外加方式反映；另有關電力開發協助金部分，依「發電設施與輸變電設施電力
開發協助金提撥比例」公告提撥費率，外加於躉購費率上。

2.112年度調整機制：
獎勵及配套措施 目的 措施起始年 112年度作法

符合作業要點之
特高壓升壓站及
輸電線路額外費
率適用

1. 符合作業要點第4點第4

項之共同升壓站大部分
併網容量由輸配電業分
配，為減輕業者還款壓
力，額外費率納入使用
率。

2. 為避免售電收入撥付爭
議，故調整符合作業要
點之特高壓費率適用對
象。

112年度

1. 符合作業要點第4點第4項之共同升壓站，特高壓
相關額外費率依使用率計算。

A.升壓站運轉第1-20年
◼使用率不及70%：原費率÷使用率×70%。
◼使用率70%以上：原費率。

B.升壓站運轉第21年起
◼使用率30%以上：原費率÷使用率×30%。
◼使用率不及30%：原費率。

2. 符合作業要點之共同升壓站，特高壓升壓站適用
特高壓相關額外費率。

太陽光電躉購費
率適用寬限期機
制

考量各類型案場申設程序
及建置升壓站等需求，以
完工費率搭配合理費率適
用寬限期限，使業者熟悉
申設流程、妥善規劃並取
得合理報酬。

106年度

1. 第一型發電設備調整電業籌設許可為寬限期限起
算始點。

2. 第一型或第二型，且裝置容量不及2MW之發電設
備，無/有併聯69kV以上供電線路之寬限期限，調
整為4個月、12個月。

3. 其餘維持111年度作法。

貳、 112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草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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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躉購制度獎勵及配套措施
(二)獎勵機制及配套措施執行作法說明

3.維持111年度機制：

獎勵與相關機制 目的 措施起始年 112年度作法

離島地區躉購費率加
成機制

為鼓勵離島地區發展再
生能源，替代當地用電。

103年度

維持111年度機制：
劃分為與海底電纜聯結前、後
1.海底電纜與台灣本島聯結前，
躉購費率加成15%；

2.於聯結後加成比例為4%。

綠能屋頂全民參與推
動計畫獎勵

「綠能屋頂全民參與」
方案之目的為擴大全民
釋出屋頂設置案場、減
少對電網穩定度衝擊，
達成全民參與風潮。

107年度
維持111年度機制：
參與綠能屋頂全民參與政策之
對象，躉購費率加成3%。

區域費率加成機制

為反映我國電網特性與
提升區域性設置量。

105年度
維持111年度機制：
於加成區域(含北北基桃竹苗及
宜花)者，躉購費率加成15%。

以政策因素為主，且為
推廣台東地區設置再生
能源，促進發展目標之
達成。

111年度
維持111年度機制：
台東縣躉購費率加成8%。

模組回收費

加速健全太陽光電模組
回收管理制度，以協助
未來太陽光電案場除役
後之模組回收處理。

108年度
維持111年度機制：
模組回收費以每瓩 1,000元計
算，以費率外加方式反映。

貳、 112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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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躉購制度獎勵及配套措施
(二)獎勵機制及配套措施執行作法說明

3.維持111年度機制
獎勵與相關機制 目的 措施起始年 112年度作法

高效能模組費率
加成機制

為鼓勵國內設置者進行
產業升級並增加單位面
積設置容量。

106年度
維持111年度機制：
採用高效能模組者，躉購費率6%外加。

原住民或偏遠地
區加成獎勵

依108年5月1日總統公
布「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修正條文第9條第2項及
第3項之規定，躉購費
率之訂定應納入偏遠地
區及原住民地區之因素，
進行綜合考量。

109年度
維持111年度機制：
設置於原住民或偏遠地區之太陽光電，
躉購費率外加1%。

一地兩用設置型
態

配合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推動土地結合太陽光
電的多元化利用型態，
透過獎勵機制帶動設
置。

(1)學校光電運
動場： 109

年度
(2)農漁電共生

/ 高速公路
服務區停車
場： 110 年
度

維持111年度機制：
1.經中央或地方教育主管機關認定之學
校光電運動場，適用地面型費率並給
予地面型10%外加；若有施作金屬浪
板，躉購費率再外加4%。

2.經中央或地方農業主管機關認定之屋
頂型與地面型農漁電共生設置型態，
加計地面型5%額外費率。

3.經中央交通主管機關認定，符合其要
求規範之高速公路服務區停車場土地
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者，適用地面
型費率，並給予地面型6%外加。

貳、 112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草案



獎勵與相關機制 目的 措施起始年 112年度作法

屋頂型併網工程
費

考量台電公司公告之屋
頂型併網工程費計費方
式為通案適用之費用，
故躉購費率以外加費率
作反映。

111年度

維持111年度機制：
依計費方式繳納工程費者，依電壓等
級、容量級距及累進計算方式，依所屬
裝置容量乘以屋頂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
併網工程費額外費率後，再除以總裝置
容量之平均值，加計屋頂型太陽光電發
電設備併網工程費額外費率。

加強電力網

台電公司修正公告加強
電力網計費方式，採均
化加強電力網收費，故
躉購費率以外加費率方
式反映成本。

111年度

維持111年度機制：
依台電加強電力網費用分攤原則繳納均
化併網單價者，躉購費率針對輸電級與
配電級分別計算外加費率0.0866元/度、
0.1356元/度。

大型案場加速設
置機制

大型案場為市場主要開
發對象，為鼓勵大型案
場加速設置，訂定相關
獎勵機制，鼓勵業者加
速設置、提前併網。

111年度

維持111年度機制：
裝置容量 10MW以上、 5-10MW併聯
69kV以上之供電線路，且有設置或共用
升壓站，於首次取得電業籌設許可(第一
型)或同意備案(第二型)後，提前一定時
間完工者，加計額外費率：
1.21個月內完工(提前3個月)，加計額外費
率0.0699元/度；

2.18個月內完工(提前6個月)，加計額外費
率0.1397元/度。 13

貳、 112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草案
三、躉購制度獎勵及配套措施
(二)獎勵機制及配套措施執行作法說明

3.維持111年度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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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與相關機制 目的 措施起始年 112年度作法

漁業環境友善公
積金

由於漁業經營結合綠能
設置有產生環境影響及
生態累積效應之虞，故
業者應提撥一定金額，
並由政府建立相關環境
友善措施。

110年度
維持111年度機制：
所有分類之漁電共生案件給予地面
型1%外加。

電力開發協助金

有關電力開發協助金部
分，依「發電設施與輸
變電設施電力開發協助
金提撥比例」公告提撥
費率，外加於躉購費率
上。

108年度

維持111年度機制：
依規定外加再生能源發電業電力開
發協助金提撥費率，陸域風力每度
0.012元、20MW以上太陽光電每度
0.006元。

太陽光電結合儲
能系統採遴選搭
配競標機制

以儲能系統搭配太陽光
電解決原饋線容量之有
效利用及擴增裝置容量，
解決夜間第二尖峰用電
需求問題。

111年度
維持111年度機制：
於112年度公告維持相關條文。

貳、 112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草案
三、躉購制度獎勵及配套措施
(二)獎勵機制及配套措施執行作法說明

3.維持111年度機制



15

四、躉購分類與容量級距
躉購費率級距之訂定，係為反映市場設置現況及不同規模之成本差異
，考量現行躉購分類及容量級距符合國內發展現況及未來推動政策，
為使各級距之設置穩定成長，112年度太陽光電躉購分類及容量級距仍
維持與111年度相同，說明如下：

112年度躉購分類及容量級距

再生能源類別 分類 裝置容量級距

太陽光電

屋頂型

1瓩以上不及20瓩

20瓩以上不及100瓩

100瓩以上不及500瓩

500瓩以上

地面型 1瓩以上

水面型(浮力式) 1瓩以上

貳、 112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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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12年度太陽光電使用參數
(一)期初設置成本

1.112年度第二次審定會決議數值

貳、 112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草案

分類 裝置容量級距
期初設置成本(元/瓩)

第一期 第二期

屋頂型

1瓩以上不及20瓩 59,100 57,500

20瓩以上不及100瓩 46,000 44,800

100瓩以上不及500瓩 42,000 40,900

500瓩以上 42,700 41,600

地面型 1瓩以上 44,900 43,700

水面型
(浮力式)

1瓩以上 50,900 4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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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112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草案

五、112年度太陽光電使用參數
(一) 期初設置成本

2. 資料參採說明
(1)以統計方法訂定合理成本區間，再剔除上下10%極端樣本後計算
蒐集110/1-111/6完工併網案件之設備登記發票及電業成本資料(6,878筆)，扣除無發票、無
法釐清個案成本案件並調整合併容量案件後，續依統計方法訂定合理成本區間再剔除上下
10%極端值(2,331筆)，並依各分類級距分別計算期初設置成本初始值。

(2)納入111年度下半年成本預估，完善資料參採區間
考量審定會資料參採區間之限制，為提升資料區間之完整性並即時反映市場現況，參考營
造工程物價指數(CCI)並搭配整體成本之82.70%(排除其他項目17.30%)，計算審定會資料參
採區間(110/1-111/6)及111年度下半年之物價波動對整體成本影響為4.66%，並以期數加權
方式計算期初設置成本基礎值。

(3)納入112年度上下半年成本預估，反映時間落差產生之成本差異
◼一年兩期：為鼓勵業者儘早進入市場並使製造業維持全年產業動能，故延續111年度製造
端與系統端之共識，以一年兩期費率公告方式，使業者分批進入市場。

◼納入112年度上下半年成本預估：在完工費率機制下，考量近期原物料價格持續波動，衍
生成本發生時點與費率適用時點因時間落差產生成本差異，故以審定會資料參採區間為
基準，計算111/1-6及111/7-12之CCI相較基期變動幅度，再搭配整體成本之82.70%，112
年度上半年以CCI 4.66%、下半年以CCI 3.76%計算期初設置成本計算值。

(4)扣除通案成本，避免與費率外加重複計算
高效能模組通案扣除841元/瓩、加強電力網費用於地面及水面型(浮力式)扣除791元/瓩、屋
頂型併網工程費於屋頂型扣除594元/瓩、模組回收費通案扣除1,000元/瓩。

(5)反映國際技術進步趨勢
國際技術進步趨勢下之成本降幅為4.32%，考量上半年反映50%、下半年反映100%，且工
程施作成本不反映，第一期降幅為1.76%、第二期降幅為3.52%。

(6)水面型(浮力式)：以地面型成本外加6,000元/瓩反映設置環境衍生成本差異。



18

五、112年度太陽光電使用參數
(二)年運轉維護費

1. 112年度第二次審定會決議數值：

2.資料參採說明
(1)屋頂型
考量國內市場發展現況，且為有效反映目前運維市場的執行模式，屋頂型1-20瓩、
20-100瓩、100-500瓩級距以公會提供之數值為主要計算基準；台電屋頂型500瓩以上
之運轉維護費用略低於審定會參採數值，考量政策推動並維持業者投資開發之穩定，
建議沿用111年度審定會使用數值。

(2)地面型
根據台電公司資料進行計算，該分類之運轉維護費用較審定會參採數值略高，但考量
近年台電案例資料筆數少，為避免個案影響通案並兼顧參數訂定之穩定性，建議沿用
111年度審定會參採數值913元/瓩。

(3)水面型(浮力式)

考量目前相關實質佐證資訊較為缺乏，根據參數資料參採原則，建議延續111年度審
定會作法，以地面型運轉維護費用進行計算，以維持推動誘因。

貳、 112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草案

分類 裝置容量級距
112年度運轉維護比例 (%)

第一期(%) 第二期(%)

屋頂型

1瓩以上不及20瓩 4.15 4.27

20瓩以上不及100瓩 3.71 3.81

100瓩以上不及500瓩 3.58 3.68

500瓩以上 3.52 3.62

地面型 1瓩以上 2.74 2.82

水面型 1瓩以上 2.42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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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111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草案
五、112年度太陽光電使用參數
(二)年運轉維護費

2.資料參採說明
(4)運維比例依各期期初設置成本計算
為如實反應各級距之運維比例，故建議112年度運轉維護費用比例依各期期初設
置成本計算。

裝置容量級距
112年度期初設置成本

(元/瓩)

112年度運轉維護費用
(元/瓩)

運轉維護費用占比
(%)

第一期

屋頂型

1瓩以上不及20瓩 59,100 2,454 4.15

20瓩以上不及100瓩 46,000 1,707 3.71

100瓩以上不及500瓩 42,000 1,504 3.58

500瓩以上 42,700 1,504 3.52

地面型 1瓩以上 44,900 1,231 2.74

水面型
(浮力式)

1瓩以上 50,900 1,231 2.42

第二期

屋頂型

1瓩以上不及20瓩 57,500 2,454 4.27

20瓩以上不及100瓩 44,800 1,707 3.81

100瓩以上不及500瓩 40,900 1,504 3.68

500瓩以上 41,600 1,504 3.62

地面型 1瓩以上 43,700 1,231 2.82

水面型
(浮力式)

1瓩以上 49,700 1,231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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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12年度太陽光電使用參數
(三)年售電量

1.112年度第二次審定會決議數值：1,250度/瓩
2.資料參採說明
(1)為引導發電效率較好之產品進入市場，且避免發電量參數波動過大，建議觀察
長期資料而非單一年度資料；此外，發電量係以訂定標竿值為考量，而非反映
單一區域之日照條件。

(2)為避免市場上出現劣幣驅逐良幣之現象，參考發電量前50%案場之平均發電量
數值，作為參數訂定之參考，引導業者提升發電效率。

(3)觀察108至110年實際躉購案件資料，考量未來模組技術進步及發電效率提升，
故以發電量為前50%之設置案場，並考量效率遞減(第11年起每年遞減1%)計算
後，全台灣場址及台中以南場址之估算結果1,286及1,295度/瓩。

(4)根據實際躉購案場之長期發電量資料計算結果，與111年度審定會所採之1,250

度/瓩差異不大，為持續引導業者提高發電效率並有效利用案場資源，故建議

112年度之年售電量參數仍維持1,250度/瓩。

貳、 112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草案

扣除異常及極端案場後之發電量 發電量前50%案場

平均發電量(度/瓩) 考量效率遞減後(度/瓩) 平均發電量(度/瓩) 考量效率遞減後(度/瓩)

全台場址 1,237 1,204 1,321 1,286

台中以南 1,252 1,219 1,331 1,295



21

貳、 112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草案
五、112年度太陽光電使用參數
(四)平均資金成本率

1.112年度第二次審定會決議數值：5.25%

2.資料參採及計算結果說明
(1)公式說明
平均資金成本率(WACC)為借款利率與自有資金報酬率之加權平均數值，反映業
者開發案件所需之整體投資資金成本。

(2)訂定方式
A.維持區分一般再生能源、離岸風電2類訂定：反映離岸風電與陸域再生能源之風
險差異，協助開發商降低風險，並提高金融機構承貸意願。

B. 銀行信用風險加碼不區分：根據國內銀行融資實際數據，銀行對各類再生能源信
用風險加碼趨於一致，延續111年度審定會作法，銀行信用風險加碼不區分訂
定。

C.無風險利率排除金融市場非理性波動，並納入111年資料：考量參數訂定應維持
長期穩定，延續111年度審定會作法，將疫情對全球金融市場影響最嚴重期間排
除，並考量自111年起，總體經濟環境逐步回歸正常，故納入111年資料取代106年
較久遠資料，即以107~108年及111年1~6月央行10年期公債殖利率平均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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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112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草案

五、112年度太陽光電使用參數
(四)平均資金成本率

1.112年度第二次審定會決議數值：5.25%

2.資料參採及計算結果說明
(3)計算結果說明
A.112年度平均資金成本計算方式與111年度相同：費率計算公式應維持一
致性與延續性，使前後期設置者於相同費率計算基礎與考量因子下，有
一致之費率水準。

B.參採央行10年期公債殖率及國內外融資實務數據訂定：112年度平均資金
成本率參考中央銀行10年期公債殖利率、國內銀行融資實務數據及國外
再生能源投資案例，訂定一般再生能源別、離岸風電平均資金成本率合
理數值。

C.建議112年度一般再生能源平均資金成本率5.25%：計算數值為4.98%，
建議維持5.25%，提高業者投資量能及意願，促進推廣目標量之達成。

參數 112年度計算數值

外借資金比例 70%

無風險利率(Rf) 0.90%

一般再生
能源

信用風險加碼(α) 2.67%

風險溢酬(β) 4.69%

WACC(計算數值)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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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12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使用參數彙整

貳、 112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草案

分類 裝置容量級距

期初設置成本
(元/瓩)

運維比例(%) 年售
電量

(度/瓩)

平均資
金成本
率(%)

躉購
期間
(年)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一期 第二期

屋頂型

1瓩以上不及20瓩 59,100 57,500 4.15 4.27

1,250 5.25 20

20瓩以上不及100瓩 46,000 44,800 3.71 3.81

100瓩以上不及500瓩 42,000 40,900 3.58 3.68

500瓩以上 42,700 41,600 3.52 3.62

地面型 1瓩以上 44,900 43,700 2.74 2.82

水面型
(浮力式)

1瓩以上 50,900 49,700 2.42 2.48



報告完畢


